
(上接C18版）

③

中铝宁夏能源固原光伏发电厂

公司名称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固原光伏发电厂

登记机关 固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注册号

６４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６５９

负责人 杜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太阳能光伏材料及电池、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试

验研究（需取得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12,096.01

万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为

391.37

万元

,

净利润为

99.3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④

宁夏宁电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夏宁电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宁夏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６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沈卫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地址 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６３

号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太阳能光伏材料及电池、太阳能发电设备及系

统的实验研究

中铝宁夏能源持有宁夏宁电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1,918.93

万元

,

净资产为

991.21

万元

;

2012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2.41

万元

,

净利润为

-9.6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北京永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⑤

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盐池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注册号

６４０３２３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８

注册资本

９

，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９

，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向群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 盐池县高沙窝镇高沙窝村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电力设备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新

能源、新材料的设计研发；电力物资经销；对电力行业、设施农业进行投资；设施农业开发及本企业

生产农产品的销售（以上经营项目设计到审批或许可的，凭审批批文或许可证经营）

中铝宁夏能源持有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70.93%

的股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44,521.67

元

,

净资产为

8,385.43

万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83.16

万元

,

净利润为

-918.55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业经北京永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⑥

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中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注册号

６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７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解萍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宁夏（世和）中卫宾馆前三楼）

经营范围 其他能源发电（太阳能、风力、地热、生物能发电）；新能源应用项目

中铝宁夏能源持有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7,952.37

万元

,

净资产为

2,137.31

万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为

8.04

万元

,

净利润为

-12.69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业经北京永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⑦

中卫永康农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卫永康农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中卫（世和）宾馆前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注册号

６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５０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６

月

１

日

注册地址 中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

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中卫永康农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本公司为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6,272.85

万元

,

净资产为

487.31

万元。营业收入为

8.04

万

元

,

净利润为

-12.6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北京永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6)

光伏发电项目未注入上市公司的原因及未来处理方法

中铝宁夏能源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早于银星能源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截至目前

,

银星能源的光伏发电项目的情况为

:①

孙

家滩

20MW

光伏电站已进入调试并网阶段

;②

中宁大战场

10MWp

、中宁枣园

20MWp

、枣园二期

10MWp

、中卫镇罗镇山区

20MWp

、东园镇山区

10MWp

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从目前宁夏电网的市场看

,

中铝宁夏能源的光伏发电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构成影响。主要原因如下

:

①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

,

国家电网要全额收购新能源发电的电量

;

②

银星能源的光伏发电和中铝宁夏能源的光伏发电不在同一个地区调度

,

不会受到负荷的相互限制

;

③

从目前宁夏电网的情况看

,

光伏发电的电量还没有受到限制

;

④

根据国发

(2013)24

号文的进一步明确

,

国家电网要全额收购光伏发电电量。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

,

中铝宁夏能源的光伏发电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构成影响。

对光伏发电业务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

中铝宁夏能源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将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产和业务对外出售

,

以消

除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如果三至五年内无法将相关资产和业务卖出

,

中铝宁夏能源将以评估值收购上市公司拥有的相关资产和业

务

,

从而消除同业竞争的不利影响。

3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与中铝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目前

,

中铝公司已出具承诺函

,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除中铝宁夏能源已披露的因客观原因暂时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风电类资产之

外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没有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标的资产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4

、关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施

(1)

中铝宁夏能源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铝宁夏能源将继续严格履行其承诺

,

在风力发电方面支持银星能源的发展

,

避免利用大股东地位进行不利于银星能源

及其股东的行为。中铝宁夏能源为彻底解决与本公司在风力发电方面的同业竞争

,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详见第二节之“七、

(

二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

中铝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充分保护银星能源中小股东的利益

,

避免与银星能源同业竞争事项

,

作为中铝宁夏能源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

,

中

铝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

“一、本公司承诺

,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除中铝宁夏能源已披露的因客观原因暂时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风电类资产之外

,

本公司及控

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没有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标的资产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二、本公司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除中铝宁夏能源已披露的因客观原因暂时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风电类资产及尚待处置的

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产之外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银星能源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三、本公司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控制任何与银星能源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近的业务

,

本公司将按照银星能源的要求

,

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银星能源

,

由银星能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

股权

,

以避免与银星能源存在同业竞争。

四、本公司承诺

,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银星能源经济损失的

,

本公司将赔偿银星能源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5

、中铝宁夏能源的光伏发电业务未来不转让给银星能源的原因

自

2009

年

12

月底至

2012

年

4

月

,

中铝宁夏能源太阳山光伏发电厂、红寺堡光伏发电厂、固原光伏发电厂、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和

中卫永康农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共有

6

个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运。中铝宁夏能源进入光伏发电业务的时间较早

,

由于光伏发电业务的投资较

大、造价一般较高

,

上述光伏发电业务自建成之后利润较少。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铝宁夏能源已建成投产的

6

个项目累计净利润为负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

如若将光伏发电业务也作为标的资产注入

,

将会给银星能源造成经营负担。

对光伏发电业务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

中铝宁夏能源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将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产和业务对外出售

,

以消

除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如果三至五年内无法将相关资产和业务卖出

,

中铝宁夏能源将以评估值收购上市公司拥有的相关资产和业

务

,

从而消除同业竞争的不利影响。

(

二

)

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前后的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目前本公司和中铝宁夏能源之间风电产业的关联交易主要分为两部分

:(1)

中铝宁夏能源向银星能源购买建设风场所需的风机设备和塔

筒

;(2)

本公司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租赁中铝宁夏能源所有的风电设备

(

银川

)

制造基地部分厂房及附属设施、设备。本次

重组完成后

,

银星能源与中铝宁夏能源风电产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基本消除。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将根据最终的审计结果

,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进一步披露本次交易前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标的资产与中铝宁夏能源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

,

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

、中铝宁夏能源与中铝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宁夏能源作出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详见第二节之

“七、

(

三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

中铝公司关于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银星能源中小股东的利益

,

避免和减少与银星能源的关联交易

,

中铝公司出具了《中国铝业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

“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银星能源及其子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

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

、不利用实际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银星能源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不利用实际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银星能源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

,

损害银星能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公司如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

,

给银星能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赔偿银星能源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五、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影响

(

一

)

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

,

本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

二

)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本公司尚无对现任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

三

)

对标的公司员工的影响

中铝宁夏能源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

融资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和《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关于风电资产重组涉及企业职工劳动关系解决方案》

,

对于标的公司的有关人员安排如下

:

1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宁夏天净神州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

50%

股权

,

该部分标的资产员工与相应公司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重组而发生变更

;

本次重组不涉及该等子公司的职工安置事

项。

2

、对于中铝宁夏能源本部非股权类风电业务资产

(

包括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左旗分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

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为中铝宁夏能源的分公司

)

所涉及的相关人员需要按照“人随资产业务走”的原则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进入银星能源

,

并成为银星能源的员工。银星能源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实际进行重组资产交割之日安置接收

,

并依法办理该

等人员的劳动合同变更及社会保险的接续等工作。中铝宁夏能源、银星能源与上述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

,

约定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实际

进行重组资产交割、人员安置之日

,

由银星能源成为用人单位

;

各类员工工作年限连续计算

,

现有的工作岗位不因本次劳动合同变更而发生改

变

,

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不因本次劳动合同变更而降低。对于风电设备制造基地

,

中铝宁夏能源未设专职人员管理该项资产

,

涉及的管理职责

均由中铝宁夏能源负责资产管理的部门人员兼职负责。风电设备制造基地不涉及人员转移安置问题。

3

、本次交易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的安置问题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提供的员工花名册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1

日

,

阿左旗风电厂、贺兰山风电厂、太阳山风电厂和风电设备制造基地共有职工

175

人

,

以上均为在职员工

,

没有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

4

、本次交易前后

,

本公司与标的资产的工资社保变化情况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本公司与标的资产的工资比较分析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元

项目

银星能源

（上市公司）

重组拟组入相关单位（标

的资产）

小计

应付职工薪酬合计

３

，

８９１

，

５０１．６３ ３３

，

１９１．３４ ３

，

９２４

，

６９２．９７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４１８

，

１７９．５５ ４１８

，

１７９．５５

二、职工福利费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三、社会保险费

１０

，

６６７．７２ １０

，

６６７．７２

四、住房公积金

２４８

，

５０９．０１ ２

，

３８２．００ ２５０

，

８９１．０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３

，

２１３

，

４９５．３５ ３０

，

８０９．３４ ３

，

２４４

，

３０４．６９

本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工资及社保均由各自按规定标准承担并计提

,

实行当月工资当月发放

,

结余数为考核奖金尚未发放。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以前

,

银星能源不存在为标的资产的员工承担工资、社保等情况。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银星能源及标的资产的相关单位

,

其工资及社保还按原办法执行

,

即

:

由银星能源、标的资产各自承担并计提自己应负

担的工资社保

,

实行当月工资当月发放。不允许各单位的工资社保由其他单位承担、计提、发放的情况。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标的资产的相关单位

,

其员工工资及社保均已全额计提并发放

,

不存在未计提的工资、社保。

5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中铝宁夏能源于

2013

年

7

月出具了《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员工工资、社保的承诺函》

,

承诺如

下

:

“

1

、标的资产中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阿拉善左旗分公司的员工将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进入上市公司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将和上市重新签署劳动合同。

2

、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完成之前

,

上述员工的工资仍由本公司支付

,

社会保险由本公司缴纳。本公司承诺

,

在本次重组进行资产交割时

,

本

公司应承担的上述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将全部支付、缴纳完毕

,

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承担与上述员工工资、社会保险有关的隐形负债。

3

、本公司承诺

,

若因本公司未能及时支付、缴纳上述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致使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

,

本公司将对上市公司的损失予以

全额赔偿。”

(

四

)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前

,

公司现有治理结构的执行情况

本次重组前

,

本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

并制定了相关的议事规则及组织管

理制度

,

具有较为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议事规则和组织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充分履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

,

重视发挥独立董事在

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确保所有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

,

包括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

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

,

并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因违反证券法规受到

处罚、中国证监会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2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铝宁夏能源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合计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28.02%

上升至

52.67%(

假设中铝宁夏能源认购本次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的

20%)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未发生变更

,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均保持稳定

,

本公司对购买的资

产将拥有完全的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

,

因此并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控股公

司数量、管理复杂性将有所变化

,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和管理

,

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

本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银星能源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履行股东大会职能

,

确保所有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本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和强化独立董事制度

,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独立董事的

选聘、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发挥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

定期针对公司重大决策事项、战略规划、内部控制体系以及薪酬与考核体系等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

,

从而进一步提高公

司决策水平

,

提升公司价值。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

,

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

,

保障监事会

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利

,

确保监事会独立行使监督职责

,

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

法权益。

(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相关制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及时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交所等部门的法规、通知以及相关要求

,

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进行修订

,

确保公司规范运作。在执行公司相关制度

,

审议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以及重大对外投资、募集资金使用等涉及关联方的重大事项时

,

切实做到

关联股东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充分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

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工作

,

规范有关信息披露、信息保密、回答咨询、联系股东等信息披露管理活动。同时

,

本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

继续通过电话咨询、接待投资者来访、网上路演、投资者交流会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沟通。

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

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与认同

,

维持与投资者良好的关系

,

树立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

,

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且本方案的实施尚须满足多项条件

,

使得重组工作时间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本

次重组可能因为以下事项的发生而不能按期进行

:

(

一

)

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使本次重组被迫暂停、 中止或取消

;

(

二

)

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6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

(

三

)

审计或评估工作未能按时完成

;

(

四

)

标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未能按时取得。

若本次重组无法进行

,

或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事宜的

,

本公司董事会再次作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时

,

应当以该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及时公告相关工作的进度

,

以便投资者了解本次交易进程

,

并作出相应判断。

二、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

,

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内容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三、标的资产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成本法预估值约为

60,930.10

万元

,

收益法预估值约为

126,146.16

万元

,

两种方法之间相差

65,216.06

万元。由于中铝宁夏能源

是宁夏地区进行风力发电业务较早的企业

,

早期购买的风机设备价格较高。而随着近几年风机制造工艺的提升以及整个风机制造业竞争的日

益激烈

,

风机设备的价格逐渐下滑

,

导致标的资产的风机设备有较大的减值

,

所以本次成本法预评估结果价值较低。

另一方面

,

由于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风电类等相关资产具有独立获利能力

,

未来收益能够可靠流入

,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

且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

,

所以本次的预估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是基于电价水平在未来没有重大波动、发电小时可以实现历史平均水平、

已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享受等假设。该等假设存在可能无法实现的风险。

四、风力资源的波动具有不可预见的风险

本公司及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的风电场项目主要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

风力资源较为丰富。虽然本公司和中铝宁夏能源

在开始建造风电项目前

,

会对每个风电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

有针对性的进行一段时间的持续风力测试

,

包括测量风速、风向、气温、气压等

,

并编

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实际运行中

,

每年实际的风力资源可能会与预测水平产生一定差距

,

进而对风电场每年的发电量产生一定影响

,

并最

终影响风电场每年盈利能力。

五、风电并网的风险

近年来在国家风电优惠政策的推动下

,

各地风电项目爆发式增长

,

风电上网成为目前阻碍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国家制定

了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

,

电网企业必须接纳并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

,

但是由于我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

主要分布在“三北”

等偏远地区

,

绝大部分处于电网末梢为电网建设相对薄弱的地区或远离电网

,

容纳风电能力小。和其他能源发电相比

,

风力发电具有不稳定性

,

这种不稳定性也直接导致风电上网困难的加剧。此外

,

项目接入审批的繁杂

,

使得项目并网时间延迟

,

这些因素将对公司风电项目盈利能力产

生一定影响。

同时

,

能否实现全额并网发电取决于当地电网是否拥有足够输送容量、当地电力消纳能力等多种因素。如出现上述不利情况

,

将对公司风

电项目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六、部分土地、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明正在确权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土地、神州风电的两处房产、太阳山风电厂四处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明正在

确权。具体情况及中铝宁夏能源做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

(

一

)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土地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所占用的约

10,000

平方米的土地

,

位于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巴彦朝格图嘎查

,

尚未取得土地权证。

未取得权证原因是目前国内风电厂建设项目土地一般采用点征方式

,

且一般在风电项目竣工后

,

按照实地面积测绘申请办理相应土地权

证。截至目前

,

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尚未竣工

,

无法对实际用地面积进行测绘

,

因此尚未办理相关权证。

目前该宗土地已经取得了《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的批复》

(

阿左政办

发

[2013]84

号

)

“同意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阿左旗国土资源局关于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

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先行用地的审查意见》

(

阿左国土资发

[2013]200

号

)

“建议旗政府批准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

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先行用地”相关文件

,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尚未取得正式的土地出让手续。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已经出具说明

: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对位于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巴彦朝格图嘎查的共计

10,000

平方米

的土地已提出办理出让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

,

本局同意办理该等手续。该等土地由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合法使用

,

不存在权属争议

,

办理出让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按照内蒙古阿拉善盟目前执行的政策

,

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用地需缴纳土地出让金、草原补偿费、牧民补偿费、耕地占用税、契

税等费用

,

初步预计在没有优惠政策等情况下

,

后续总费用约

130

万元。

该宗土地因暂时没有取得权证

,

账面值为零

,

由于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尚未取得正式的土地出让手续

,

尚达不到土地估值的条件

,

故对该

宗土地不予评估。

(

二

)

神州风电的两处房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神州风电共拥有总建筑面积约

203.5

平方米

(

实际面积以最终测绘为准

)

、账面价值约

14.20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的房屋建筑物

,

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本次预估中未考虑办证所需费用。

未办理权证原因是因该处房屋属于建设初期砖混结构的临建房

,

目前神州风电运行委托贺兰山风电厂管理

,

贺兰山风电厂新中控室建成

后

,

运行调度设施全部移至新中控办公楼

,

现该

2

处房屋除临时存放废旧配件外无其他利用价值

,

故未办理该处房产证。

纳入本次神州风电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由于没有对房屋面积进行实地测绘核实

,

本次评估中未考虑办证所需

费用。建筑物的面积以核实后的被评估单位填写的评估申报明细表为准。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账面价值 预估价值（元）

办理权证预计后续

支出金额

１

中控窒 砖混

２００４／１／２５ ８５．００ ６９

，

５０１．６７ １１９

，

２７３．００ －

２

库房 砖混

２００４／１／２５ １１８．５０ ７２

，

４６９．６８ １３１

，

４０４．００ －

合计

２０３．５０ １４１

，

９７１．３５ ２５０

，

６７７．００

约

４

万元

上述未办理权证的

2

处房产预估值为

25.07

万元

,

占本次交易规模预估值

126,146.16

万元的比例为

0.02%,

比例较小。

(

三

)

太阳山风电厂四处房产

太阳山风电厂有以下四处未办理房产证的房产

: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元） 预估价值（元）

办理权证预

计后续支出

金额

１

一期主厂房 框架

２００８／７／３１ ２５２．００ ２０６

，

２７５．００ ３３２

，

９１０．００ －

２

一期库房 砖混

２００８／７／３１ ４８５．００ ３７０

，

８７２．２５ ５２５

，

９６４．００ －

３

升压站房屋 砖混

２００８／７／３１ ３８０．００ ３８３

，

９９１．５９ ４５２

，

６８０．３１ －

４

污水泵房 砖混

２００８／７／３１ ４５．００ ４５

，

４６７．８８ ５２

，

２４８．００ －

合计

１

，

１６２．００ １

，

００６

，

６０６．７２ １

，

３６３

，

８０２．３１

约

８

万元

未办理权证原因是以上房屋属于太阳山风电厂建设初期砖混结构的临建房

,

目前部分房屋建筑物已经失去原有功能

,

现该

4

处房屋除临时存

放废旧配件外无其他利用价值

,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

目前办理房产证较为困难。

纳入本次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电厂评估范围的部分房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由于没有对房屋面积进行实地测绘核

实

,

本次评估未考虑办证所需费用。建筑物的面积以核实后的被评估单位填写的评估申报明细表为准。

上述未办理权证的

4

处房产预估值为

136.38

万元

,

占本次交易规模预估值

126,146.16

万元的比例为

0.11%,

比例较小。

为保护上市公司银星能源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宁夏能源现就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确认并承诺如下

:

“

1

、目标资产中涉及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和房产目前均系中铝宁夏能源及本次目标资产范围内子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的

,

房屋均

为自建形成

,

权属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

也不存在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任何人告知中铝宁夏能源及本次目标资产范围内子公司必须停止使用前

述资产或需要缴纳罚款或做出任何赔偿或该等资产将被没收的情形。本次重组完成前后

,

目标资产均可以正常使用前述资产

,

使用前述资产

进行相关业务活动不会因未取得相关的产权证明而受到不利影响。

2

、针对上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起一年内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针对上述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完成后三个月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针对其中属于中铝宁夏能源直接持有的

资产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取得相关产权证书。上述办理土地房产权证所包含的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

费用由中铝宁夏能源承担。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以该等土地的市场价格和房屋

本次评估值的等额现金回购该等土地和房屋

,

并将该等土地和房屋无偿赠与银星能源使用。

3

、本次重组后若因上述资产瑕疵或在上述期限内未及时办理产权证导致银星能源遭受任何损失

,

中铝宁夏能源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以

尽量减少银星能源的损失

,

并用现金补偿银星能源由此形成的一切损失。”

七、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发电行业是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能源动力的基础性产业

,

其市场需求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周期的变化将影响电力的需

求。如果经济周期适逢低谷时期

,

国民经济对电力总体需求会下降

,

从而影响电力的销售。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以及拟注入标的资产发电业务

覆盖区域的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可能将会对未来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八、风电行业的政策性调整风险

本次交易前后

,

本公司所处的电力行业政策环境未发生显著变化

,

但电力行业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

电能的销售价格标准由政府主管

部门核定

,

企业没有自主定价权

,

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调整电力价格可能会对本公司的盈利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

,

由于电力行业投资金额较大

,

回收期较长

,

企业经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以及财政税收等政策影响也较大。国家未来宏观经济政策

,

电力行业体制改革

,

尤其是电

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政策因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本公司经营业绩。

近年来

,

国内风力发电行业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家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尤其是风电行业在上网电价保护、强制并网、强制购电以

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如果未来国家支持风电行业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

将可能减少风电项目的收入

,

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带来不利影响。

九、风机质量问题和未来运维费用有可能增加的风险

风机设备的质量对风电项目发电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

因设备质量问题所导致的风机运行不良将对风电场的发电业务造成影

响。虽然本公司在风机设备采购时会与风机设备供应商签订质量保证协议

,

但是不排除风机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运行

,

无法达到公司计划的

发电量

,

从而引发由风机设备质量问题导致的风机不能运行或运行不良的风险

,

将对公司风电场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

,

由于本公司现有

业务也包含风机设备制造

,

虽然公司目前的风机主要销售给子公司和本次拟注入资产

,

但如未来公司对外销售风机比例逐步提高

,

公司将有可

能面临由于风机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运行而产生的赔偿风险。

此外

,

由于国内缺乏风机在可使用年限内不同时期运维成本的历史经验数据

,

公司认为风机设备、与其相配套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在长时

间运行后

,

相应设备和线路的损耗将加大

,

从而可能导致未来的运维费用将有可能增加的风险

,

也将可能对公司风电业务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

的不利影响。

十、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前

,

中铝宁夏能源持有本公司

28.02%

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

,

假设中铝宁夏能源认购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

20%,

中铝宁夏能源

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

达到约

52.67%,

对本公司的控制力进一步提升。控股股东可以凭借其控股地位

,

通过在董事会、股东大会行

使表决权的方式决定公司的董事任免、经营决策、重大项目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事项。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可能与其它股东存

在利益冲突

,

因此

,

本公司存在大股东控制的风险。本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内控等措施降低该等风险

,

并对相关

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披露。

十一、重组后经营和管理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业务规模将有所扩大

,

资产和人员随之进一步扩张

,

公司在组织设置、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将面

临一定挑战。公司将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

,

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以降低该等风险。

十二、固定资产减值风险

根据信永中和对标的资产初审数据

,

本次拟注入资产的固定资产主要由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构成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拟注入的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为

373,917.18

万元

,

按成本法预估的价值为

317,682.18

万元

,

减值

56,235.00

万元。由于中铝宁夏能源是宁夏地区进行风力发电业务较

早的企业

,

早期购买的风机设备价格较高。而随着近几年风机制造工艺的提升以及整个风机制造业的竞争激烈

,

风机设备的价格逐渐下滑

,

导

致标的资产的风机设备有较大的减值

,

所以本次成本法预评估结果价值较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上述固定资产可能存在减值的风险。

十三、技术风险

由于公司是宁夏地区开展风电业务较早的企业

,

早期购买的风机设备均为单机装机容量较小的风机。而随着风机制造工艺的提升

,

风机

制造呈现大型化的趋势。早期小型风机与大型风机相比

,

存在风力利用率相对较低以及发电单位成本较高的缺点

,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

建设较

早的风场技术劣势将逐步显现。标的资产将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十四、行业竞争和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风电项目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受到在有限的地区和特定位置所具备风能资源以及当地电网输送容量的限制。目前风电行业的竞争主要存

在于新风电场的开发和对已有优质风电场项目的收购

,

风电运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协商

,

以协议的形式约定获取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

开发风电项目的权利。因此

,

各个风电运营企业在风能资源优越、电力输送容量充足的地理区域开发新风电项目或收购已有优质项目的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

标的资产是宁夏地区开展风电业务较早的企业。早期

,

标的资产发电量占宁夏地区总的风力发电量的比例较高。但随着国家新能源政策

的支持

,

许多大型能源企业开始重视风资源的开发

,

纷纷进驻宁夏地区后

,

宁夏地区风电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

标的资产的市场占有率逐年降

低。虽然目前

,

标的公司的发电量和装机容量在宁夏地区仍位居前列

,

但仍存在未来由于新风电场开发不足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十五、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动的风险

根据信永中和预审计的结果

,

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76.46%,

资产负债率总体较高

,

有一定的偿债风险。

但由于上市公司自身负债较高

,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9.8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约可下降为

83.87%

。本次

交易对优化上市公司财务结构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六、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因内部交易及往来抵销可能导致合并报表利润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效减少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但是

,

根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编制

原则

,

上市公司与标的资产之间的交易及往来将按规定予以抵销

,

并可能由此造成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水平低于交易前上

市公司和标的资产简单加总的净利润水平。按照公司和标的资产

2012

年财务数据预模拟计算备考财务数据显示

,

上市公司交易前

2012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61.24

万元

,

而交易后模拟合并计算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171.44

万元

,

交易前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732.68

万元。其主要原因是银星能源与标的资产之间存在风机、塔筒销售和基地租赁等关联交易及关联往来

,

重组

交易后该等关联交易及往来成为内部交易在编制备考合并报表时予以抵销所致。在此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本次交易实施后由于内部交易抵

销可能对上市公司整体利润水平造成的影响。

十七、资本市场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

进而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另外行业的景气度变化、宏观经济形势

变化、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因素

,

都会对股票价格带来影响。因此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

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

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十八、交易合同给予交易双方的补充协议或前置条件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进行的风险

根据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拟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协议的生效以满足以下条件为前提

:

(

一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中铝宁夏能源股东会审议通过

;

(

二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核准

;

(

三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银星能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四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前述任一项条件未能得到满足

,

上述协议自始无效。上述前置条件可能导致本次交易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确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公平、公允

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

公司已聘请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

,

确保拟收购资产的定价公

允、公平、合理。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将对本次交

易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

,

发表明确的意见。

二、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相关规定

,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

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

,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

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

,

独立董事也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本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议案时

,

将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四、股份锁定安排

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五、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

本次标的资产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银星能源享有

,

如产生亏损的

,

则由中铝宁夏能源承担

,

中铝宁夏能源应按亏损总额以

现金向银星能源补足。

六、标的资产利润补偿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要求

,

本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于

2013

年

8

月

8

日签署了《利润补偿框架协议》。根据上述协议

,

如果本次交易于

2014

年度实施完毕

,

中铝宁夏能源对银星

能源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如果本次交易于

2015

年度实施完毕

,

中铝宁夏能源对银星能源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

一

)

股份回购的补偿方式

1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

如果目标资产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

积数小于评估报告所对应目标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则银星能源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5

日内

,

以书面方式通知中铝宁夏

能源目标资产该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的事实

,

并要求中铝宁夏能源补偿净利润差额。

2

、如果中铝宁夏能源须向银星能源补偿利润

,

中铝宁夏能源同意银星能源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银星能源股份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中铝宁夏能源以目标资产认购的全部银星能源股份。

(

二

)

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

1

、在利润补偿期间

,

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

,

当年应回购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目标资产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目标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

限内各年的对应目标资产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

1: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目标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

;

注

2:

认购股份总数是指中铝宁夏能源以目标资产所认购的银星能源股份数量

;

注

3: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银星能源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银星能源股份数发生变化

,

则中铝宁夏能源回购

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上款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

三

)

股份回购的实施

1

、如果中铝宁夏能源须向银星能源补偿利润

,

中铝宁夏能源需在接到银星能源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条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

份数并协助银星能源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

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银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

进行单独锁定。应回购股份转移至

银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

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银星能源所有。在利润补

偿期间

,

已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应回购股份不得减少。

2

、银星能源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

,

应在两个月内就本协议项下全部应回购

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通过

,

银星能源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

,

并予以注

销

;

若银星能源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

,

则银星能源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中铝宁夏能源

,

中铝宁夏能源

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银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份赠送给银星能源股东大会赠送股份实

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中铝宁夏能源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

股份数后银星能源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七、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

,

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

,

本公司将就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第十节 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及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连续停牌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银星能源对股票连续

停牌前股价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结果如下

:

银星能源股票自

2013

年

5

月

2

日起连续停牌

,

银星能源股票

2013

年

4

月

26

日的收盘价为

7.02

元

,

前

20

个交易日

2013

年

3

月

28

日的收盘价为

6.51

元

,

银星能源股票

4

月

26

日收盘价较

3

月

28

日收盘价上涨

7.83%

。自

2013

年

3

月

28

日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

,

深证

A

股指数

(399002.SZ)

自

9962.11

点下跌至

9664.25

点

,

累计跌幅为

2.99%;

深证制造指数

(399233.SZ)

自

990.83

点下跌至

963.15

点

,

累计跌幅为

2.79%

。银星能源股票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

块因素影响的累计涨幅分别为

10.82%

和

10.62%,

均未超过

20%

。因此

,

连续停牌前银星能源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二、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根据《准则第

26

号》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的要求

,

就自

2012

年

11

月

2

日至

2013

年

5

月

2

日

(

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期间内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

人和自然人

,

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

(

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

,

以下合称“自查范围内人员”

)

是否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

查

,

并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结果

,

相关自查范围内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如下

:

(

一

)

公司及其相关知情人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

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军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买入

5,000

股、

2013

年

1

月

4

日卖出

7,560

股

)

在查询期间存在买卖银星能源股票的行为。根据银星能源及张军个

人的说明

,

张军在发生上述交易时中铝宁夏能源尚未形成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及初步方案

,

其无从知悉银星能源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

其

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张军承诺

,

直至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实

施或银星能源宣布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实施

,

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

不买卖银星能源

股票

,

其个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产生的全部收益交予银星能源。

除此之外

,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银星能源、银星能源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银星能源股票停牌日前

6

个月内无买卖银星能

源股票的行为。

(

二

)

交易对方及其相关知情人员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

中铝宁夏能源安全生产部工作人员

罗小勇

(2013

年

1

月

16

日卖出

2,000

股

)

、中铝宁夏能源贺兰山风电厂计划经营财务部主任曹莉

(2012

年

11

月

27

日买入

200

股

)

、中铝宁夏能源太阳

山风电厂副厂长吴光雄

(2013

年

1

月

7

日买入

2,800

股

,2013

年

1

月

15

日卖出

2,800

股

)

在查询期间存在买卖银星能源股票的行为。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及罗小勇个人的说明

,

罗小勇在发生上述交易时中铝宁夏能源尚未形成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及初步方案

,

其无从知悉

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

其卖出银星能源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罗小勇

承诺

,

直至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实施或银星能源宣布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实施

,

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

的规范性文件

,

不买卖银星能源股票

,

其个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产生的全部收益交予银星能源。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及曹莉个人的说明

,

曹莉在发生上述交易时中铝宁夏能源尚未形成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及初步方案

,

其无从知悉本次

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

其买入银星能源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曹莉承诺

,

直

至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实施或银星能源宣布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实施

,

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

性文件

,

不买卖银星能源股票

,

其个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产生的全部收益交予银星能源。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及吴光雄的说明

,

吴光雄在发生上述交易时中铝宁夏能源尚未形成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及初步方案

,

其无从知悉本次

重组的任何内幕信息

,

其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吴光雄承诺

,

直至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实施或银星能源宣布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实施

,

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

,

不买卖银星能源股票

,

其个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银星能源股票行为产生的全部收益交予银星能源。

除此之外

,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中铝宁夏能源、中铝宁夏能源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银星能源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买

卖银星能源股票的行为。

(

三

)

本次交易聘请的专业机构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中介

机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银星能源股票停牌日前

6

个月内无买卖银星能源股票的行为。

第十一节 独立董事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就本次交易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

“一、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

,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重组预案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作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

结果确定

,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交易公平合理

,

且将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公众股东

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已经取得的许可证书及批复文件和已履行的报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14

号《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

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

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将获得目标资产

,

从而可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减

少与中铝宁夏能源的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同意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框架协议》以及公司董事

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聘请国开证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业务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

,

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银星能源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

银星能源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关规定

,

重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

,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同业竞争

,

减少关联交易

,

有利

于扩大银星能源的资产、风电装机规模

,

有利于增强银星能源的持续经营能力。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上接C13版）

３

、如因上述贷款担保情况给银星能源或目标资产造成任何损失，将全额予以赔偿。

同时中铝宁夏能源承诺： 除以上拟提前偿还银行借款涉及的资产外， 不存在以本次拟置入资产为我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形，不存在我公司占用上述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目前标的资产对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

３

笔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如该等情形持续存在，

在标的资产进入上市公司后将形成银星能源对中铝宁夏能源的关联担保事项。目前，中铝宁夏能源已就上述银行贷款担保确

认并承诺偿还时间，明确了上市公司利益的保障安排。该等事项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障碍或造成不利影响影响。同时，中铝宁

夏能源也不存在占用标的资产的资金情形。

本次重组不存在拟置出资产的情形， 因此也不存在拟置出资产存在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以及上市公司对其提供

担保的情形。

（三）关于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及是否涉及离退休

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问题的核查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除风电设备制造基地以外的标的资产的六家单位，其员工工资及社保均已全额计提并发放，不存在

未计提的工资、社保。

风电设备制造基地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建成。该基地由中铝宁夏能源出资建设，主要是为公司内部新成立的生产制造风力发电

设备公司提供专业厂房，并以租赁方式供其使用。中铝宁夏能源作为业主单位，未设专职人员管理该项资产，涉及的管理职责

均由中铝宁夏能源负责资产管理的部门人员兼职负责。故其不存在人员转移安置的问题。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问题。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中铝宁夏能源出具了《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员工工资、社保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

１

、标的资产中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

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分公司的员工将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进入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将和上市公司

重新签署劳动合同。

２

、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完成之前，上述员工的工资仍由本公司支付，社会保险由本公司缴纳。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进

行资产交割时，本公司应承担的上述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将全部支付、缴纳完毕，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承担与上述员工

工资、社会保险有关的隐形负债。

３

、本公司承诺，若因本公司未能及时支付、缴纳上述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致使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本公司将对上市

公司的损失予以全额赔偿。”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未涉

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

七、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其他相关问题的核查

（一）对评估假设涉及税收优惠政策期限的合理性的核查

１

、本次评估收益法假设涉及税收优惠的内容

本次评估收益法一般假设及特殊假设中涉及税收政策的内容包括：（

１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２

）假设被评估单位目前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并能持续到预测期结束。

评估师在选用标的资产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期限的参数时，根据标的资产实际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上述假设确定。

２

、标的资产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标的资产目前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可以免

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范围的电力企

业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３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４６

号），规定

属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经批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其投资经营所得，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４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２００８

年版）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１６

号）。

（

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以下简称“财税

【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且其主营业务收入

占收入总额

７０％

以上的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预测期实际预测中分为分公司及子公司两种情况。标的资产中三家分公司的预测方法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五十条规定，三家分公司因不具法人资格，其企业所得税汇总至母公司申报汇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申请主体亦

为母公司。预测时，假设三家分公司各自作为独立纳税主体申请优惠政策，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为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

规定的“西部大开发”

１５％

低税率优惠政策。评估预测假设

３

家被评估单位在

２０２０

年度之前享受该政策。

另外三家股权类子公司预测期内企业所得税预测情况分别为：

（

１

）银星风电企业所得税预测情况

银星风电阿拉善一期项目，所得税自

２０１０

年度起享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银星风电阿拉善二期项目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底建成，由于该项目与阿拉善一期项目共同在一套账务中核算，无法单独

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评估预测参照阿拉善一期项目优惠政策执行。上述阿拉善一、二期项目“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享

受完毕后可在

２０２０

年度之前申请享受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的“西部大开发”

１５％

低税率优惠政策。

（

２

）宁电风光企业所得税预测情况

宁电风光牛首山一期、二期项目自

２０１２

年度起享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优惠。上述牛首山一、二期项目“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享受完毕后可在

２０２０

年度之前申请享受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的

“西部大开发”

１５％

低税率优惠政策。

（

３

）神州风电企业所得税预测情况

神州风电贺兰山二期项目、贺兰山二期扩建项目、神州风电扩建项目按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适用 “西部大开发”

１５％

低

税率优惠政策。

预测期评估师在测算各标的资产企业所得税时，视同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享受的时间汇总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所得税

优惠政策 享受年限 优惠政策 享受年限

银星风电

阿拉善一期

所得税新建项目

三免三减半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阿拉善二期 参考一期 参考一期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宁电风光

牛首山一期

所得税新建项目

三免三减半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牛首山二期

所得税新建项目

三免三减半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神州风电

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扩建项目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天净神州扩建项目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阿左旗分公司

贺兰山一期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贺兰山三期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发电一期

Ａ

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发电二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发电四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发电五期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贺兰山风电厂

发电一期

Ｂ

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发电三期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贺兰山风电场六期

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太阳山风电厂

一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二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三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四期工程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宁东实验风电场 未考虑 未考虑 西部大开发

１５％

所得税优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风电设备制造基

地

无 无 无

上述税收优惠为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而出台的税收政策，该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配合国家中长

期发展计划的目的，故在一定时期内应具有稳定性。预评估中对于上述优惠政策在盈利预测期间继续享受的时间估算符合政

策规定，较为合理。

３

、标的企业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本次拟注入资产目前享受的增值税收优惠政策的收入为风力发电收入，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

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属于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５０％

的政策。

评估机构在对本次拟注入资产进行评估时，评估师在测算时视同享受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和享受的时间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增值税

优惠政策 享受年限

银星风电

阿拉善一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阿拉善二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宁电风光

牛首山一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牛首山二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神州风电

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贺兰山风电场二期扩建项目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天净神州扩建项目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阿左旗分公司

贺兰山一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贺兰山三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发电一期

Ａ

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发电二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发电四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发电五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贺兰山风电厂

发电一期

Ｂ

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发电三期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贺兰山风电场六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太阳山风电厂

一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二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三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四期工程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宁东实验风电场 增值税减半增收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无年限限制

风电设备制造基地 无 无 无

上述税收优惠为国家支持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而出台的政策，该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配合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的目的，

故在一定时期内应具有稳定性。预评估中对于上述优惠政策在盈利预测期间继续享受的时间估算符合政策规定，较为合理。

（二）对评估中的固定资产寿命期后的资本性支出情况的核查

１

、本次评估两阶段永续模型的说明

本次收益法采用的模型为企业股权现金流两阶段永续模型。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预测第一阶段，即基准日至公司现有项目结束时点（第一个经营期末）的各年股权现金流量，计算出该阶段现金流

的净现值。

风电机组的经济寿命为

２０－２５

年，风电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１－２

年，谨慎估计风电机组的经济寿命为

２０

年，故第一阶为从评

估基准日至现有项目经济寿命（即

２０

年）结束。先测算出各年度股权现金流量，再计算出各年度折现值，再对各年度折现值加

总。

其次，预测永续阶段的现金流量。按照基准日的政策和宏观环境，参照第一个经营期的现金流量，按照合理的成本费用进

行调整，计算出一个标准经营期的合理现金流净现值。将该理论净现值年金化处理，再以该年金来进行永续计算，计算出永续

阶段的净现值，并折回到基准日时点。

在第二阶段预测中假设公司持续经营、适用的政策和宏观环境不变、现有装机容量规模不变等前提下，公司的收益期为

永续，且总是在一个风电项目结束后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风电项目。即在第一阶段

２０

年后，假设第

２１

年按照相同装机容量新

建一个风电项目，新项目的经济寿命仍预测为

２０

年，建设期预测为

１

年，即一个标准经营期为

２１

年。且在该

２１

年结束后再行建

设一个相同装机容量的新项目，直至永续。

具体计算模型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一阶段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永续期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非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非经营性负债评估值

＋

溢余资产评估值

－

溢余负债评估值

股权现金流量

＝

净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长短期借款增加额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２

、本次评估的期间长于被评估资产经济寿命周期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企业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

景、协议与章程约定、企业经营状况、资产特点和资源条件等，恰当确定收益期。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对企业收入成本结构、

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投资收益和风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进入稳定期的因

素合理确定预测期。

本次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关于预测期的描述为“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有两阶段模型进行预测，风电机组的经济寿命为

２０－２５

年，风电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１－２

年，我们谨慎估计风电机组的经济寿命为

２０

年，第一阶段，从评估基准日至现有项目经济寿命

结束。第二阶段，假设公司持续经营、适用的政策和宏观环境不变、现有装机容量规模不变等前提下，公司的收益期为永续，且

总是在一个风电项目结束后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风电项目。”

鉴于风资源的永续可用性，且新能源发电的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次评估中公司的收益期为永续，其期间长于被评估

资产现有经济寿命的周期，但同时本次评估假设了总是在一个风电项目结束后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风电项目，并在计算评估

结果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一个风电项目结束后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风电项目的相应资本性支出和新增贷款等影响因素。

３

、永续阶段的资本性支出

标的资产的资本性支出是指为生产场地、厂房、生产设备、通用办公设备及其他长期经营性资产而发生的正常投资支出。

因本次评估按两阶段预测期预测，对已经建成的项目，第一阶段即有限期间没有大规模资本性支出，只考虑在建工程评

估基准日之后的继续建设支出，同时考虑电子设备和运输设备等使用年限短于预测年限的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支出。

第二阶段即永续期间的资本性支出，按照基准日现有的造价指标，预计一个相同装机容量的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即在每

个标准经营期（

２１

年）的第一年进行项目建设，发生资本性支出，并在第一年股权现金流量测算中充分考了需发生的资本性支

出和新增贷款对股权现金流量的影响。标准经营期内各标的中不同项目的资本性支出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永续期间的资本性支出

银星风电

阿左旗贺兰山一期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阿左旗贺兰山二期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宁电风光 牛首山一期、二期

７４

，

２５０．００

神州风电

贺兰山二期

７

，

６５０．００

贺兰山二期扩建项目

７

，

８７５．００

神州风电扩建项目

７

，

６５０．００

阿左旗分公司

贺兰山一期

７

，

６５０．００

贺兰山三期

７

，

６５０．００

发电一期

Ａ

工程

７

，

６５０．００

发电二期

２２

，

９５０．００

发电四期

３０

，

３７５．００

发电五期

３０

，

３７５．００

贺兰山风电厂

发电一期

Ｂ

工程

７

，

６５０．００

发电三期

１５

，

３００．００

贺兰山六期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太阳山风电厂

太阳山一期

３３

，

７５０．００

太阳山二期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太阳山三期、四期

７４

，

２５０．００

宁东实验风电场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合 计

５２０

，

６５０．００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以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评估时，评估师对永续期标的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已作出预测，符合标

的资产实际情况和评估规则。

（二）对多家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毛利率大幅提高的核查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结果， 本次重组交易拟注入银星能源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毛利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贺兰山风电厂

１

，

１７７．６７ ５６３．２４ ５２．１７％ ２

，

２０１．５５ １

，

３９９．７５ ３６．４２％

阿左旗分公司

５

，

４９６．９４ ２

，

８７８．８４ ４７．６３％ １０

，

６２５．４９ ６

，

９５８．３５ ３４．５１％

太阳山风电厂

８

，

７９３．３３ ４

，

２０３．５７ ５２．２０％ ２０

，

８６６．０５ ９

，

３４４．４２ ５５．２２％

宁电风光

３

，

３４６．３９ １

，

４１０．２７ ５７．８６％ ５

，

１３９．６１ １

，

８２１．９７ ６４．５５％

银星风电

２

，

３０４．７５ １

，

００２．９０ ５６．４９％ ５

，

３５３．４２ ２

，

３２５．３８ ５６．５６％

神州风电

１

，

２６２．８９ ６１７．３１ ５１．１２％ ２

，

３７４．７８ １

，

４７７．６０ ３７．７８％

风电设备制造基地

２１７．６５ １８０．８４ １６．９１％ ７４３．５５ ４９２．０５ ３３．８２％

标的资产除风电设备制造基地外，其他均为风力发电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影响各风电企业毛利率的主要因素包

括：

１

、月平均设备利用小时数。影响销售收入、发电量的重要参数———设备利用小时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存在一定波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设备利用小时数较低，故造成上述期间各单位毛利率存在波动；

２

、营业成本的变化。风电企业营业成本主要由资产折旧、员工薪酬等构成，此部分支出占营业成本总额的比例较高，由于

固定资产的增加，带来的折旧增长将导致营业成本波动。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多家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毛利率大幅提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对成本法中“对于负债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负债的评估值，对于将来不需支付的负债项

目，按零值计算”的方法是否合理合规的核查

对于负债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负债的评估值，对于将来不需支付的负债项目，按零值计算。

具体到每一个科目的负债，评估人员首先进行总账、明细账、会计报表及清查评估明细表的核对，核实结果账、表、单相符；其

次评估人员根据负债的类型，采取查阅工程合同、记账凭证、原始单据、发函等方式确认负债核算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判定

负债项目未来是否需要支付，以核实后审定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参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

１９９６

］

０３

号《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该意见中第十一章负债的评估中

１０２

条第二

点“负债评估值要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产权持有者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对于预提大修理费等并非实际承

担的负债项目，按零值计算”，评估机构对于本次标的资产中将来不需支付的负债项目，按零值计算的评估方法合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成本法中“对于负债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负债的评估值，对于将

来不需支付的负债项目，按零值计算”方法合理合规。

（四）对“假设被评估单位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服务合同未来将得到执行”以及“假设被评估单位已投产项目发电小时

可以实现历史平均水平是否合理”的核查

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模式是风电企业发电通过上网统一卖给电网，电网再销售给终端用户，所以企业的销售合同主要是同

电网签订的购售电协议。因为企业历史上都按期和当地的电网签订了购售电协议，结合可再生能源法关于国家电网要全额收

购新能源发电电量的规定，可以合理预期被评估单位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未来将得到执行。

其次，对于被评估单位预测未来收入影响指标的设备有效利用小时数，主要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已投产项目最近五年平

均发电小时统计分析测算得出，故用该指标来预测未来期间的有效利用小时数较为合理。假设被评估单位已投产项目发电小

时可以实现历史平均水平是合理的。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评估假设中“假设被评估单位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服务合同未来将得到执行”以及“假设

被评估单位已投产项目发电小时可以实现历史平均水平”是合理的。

（五）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近三年发生的评估、改制、增资和股权转让情况，同时说明相关股权的估值、交易价格和单

位交易价格，并与本次评估值进行比较说明差异原因”的核查

本次重组拟注入的标的公司均无子公司，标的资产最近三年只发生过一次评估事项。具体如下：

２０１２

年因中铝宁夏能源前身宁夏发电集团股权变动事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出具了《宁夏

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东股权变动项目所涉及的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８６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宁夏发电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该次评估中所涉的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２．５９

亿元，与账面价值

２．６１

亿元相比，评估减值

５．２０

亿元；

而在收益法下， 归属于宁夏发电集团所有的风电板块权益账面值为

３４．２１

亿元， 评估值为

３６．０１

亿元， 增值

１．８０

亿元， 增值率

５．２５％

。标的资产上次评估与本次评估之间的差异情况如下：

１

、两次评估结果成本法差异分析

在成本法下标的资产近两次评估基准日归属于中铝宁夏能源的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及两次评估结果的差异

值的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两次评估值

差异

两次评估账

面值差异

两次评估其

他差异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

，

１６３．４７ ２５

，

１２９．４６ ３８

，

２０６．９９ ３８

，

２０６．９９ １３

，

０７７．５４ １３

，

０４３．５２ ３４．０１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９

，

０７１．２９ ３３７

，

１１７．８５ ４４６

，

０２７．０７ ３９３

，

０２３．４３ ５５

，

９０５．５８ ５６

，

９５５．７８ －１

，

０５０．２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４３９．１０ １

，

５１４．８７ ２

，

６１２．３１ ７８１．７６ －７３３．１１ １７３．２１ －９０６．３１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１９９．７３ ８

，

９１２．９１ ４

，

５２９．８９ ９

，

１２９．１８ ２１６．２７ －１

，

６６９．８４ １

，

８８６．１０

固定资产

２５７

，

３７９．４８ ２０３

，

３３２．７４ ３７３

，

９１７．１８ ３１７

，

６８２．１８ １１４

，

３４９．４４ １１６

，

５３７．７０ －２

，

１８８．２６

在建工程

１２２

，

８３６．７０ １２２

，

８３６．７０ ６４

，

１１４．０８ ６４

，

１１４．０８ －５８

，

７２２．６２ －５８

，

７２２．６２ －

无形资产

２０１．８４ ５０６．１９ ６９５．７１ １

，

１５８．３２ ６５２．１３ ４９３．８７ １５８．２６

三、资产总计

４１４

，

２３４．７６ ３６２

，

２４７．３１ ４８４

，

２３４．０６ ４３１

，

２３０．４３ ６８

，

９８３．１２ ６９

，

９９９．３０ －１

，

０１６．１９

四、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６１３．８２ ９

，

６１３．８２ ３３

，

２０７．３２ ３３

，

２０７．３２ ２３

，

５９３．５０ ２３

，

５９３．５０ －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７８

，

４９０．３７ ３７８

，

４９０．３７ ３３７

，

０９３．００ ３３７

，

０９３．００ －４１

，

３９７．３７ －４１

，

３９７．３７ －

六、负债总计

３８８

，

１０４．１８ ３８８

，

１０４．１８ ３７０

，

３００．３２ ３７０

，

３００．３２ －１７

，

８０３．８６ －１７

，

８０３．８６ －

七、净资产

２６

，

１３０．５８ －２５

，

８５６．８８ １１３

，

９３３．７４ ６０

，

９３０．１１ ８６

，

７８６．９８ ８７

，

８０３．１７ －１

，

０１６．１９

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全部为神州风电

５０％

股权价值。

由上表可见，标的资产两次按成本法评估的结果差异主要来自两次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差异。因两次评估基准日委估净资

产账面余额不同导致的差异为

８７

，

８０３．１７

万元，占总差异的

１０１．１７％

。除此之外的其他差异为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变

动差异，主要是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差异

－２

，

１８８．２６

万元、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价值差异

１

，

８８６．１０

万元。

标的单位的固定资产主要是机器设备及生产用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主要是风机，由于近年风机市场销售价

格较前些年降幅较大，导致本类资产两次评估时按基准日重置市场价格评估的结果均较账面价值减值较多，房屋建筑物类资

产受建筑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两次评估均有不同程度增值。上次评估和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类及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评

估增值率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成本法评估

价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类小计

３１

，

７７５．７８ ３４

，

５７６．７８ ２

，

８０１．００ ８．８１％

设备类小计

３４２

，

１４１．４０ ２８３

，

１０５．４１ －５９

，

０３６．００ －１７．２５％

其中：机器设备

３４１

，

４９１．６３ ２８２

，

１６６．４７ －５９

，

３２５．１６ －１７．３７％

车辆

４２８．４３ ７２３．７７ ２９５．３３ ６８．９３％

电子设备

２２１．３５ ２１５．１７ －６．１８ －２．７９％

固定资产净额合计

３７３

，

９１７．１８ ３１７

，

６８２．１８ －５６

，

２３５．００ －１５．０４％

固定资产类别 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成本法评

估价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类小计

２０

，

４８４．３５ ２２

，

７８８．４４ ２

，

３０４．０９ １１．２５％

设备类小计

２３６

，

８９５．１４ １８０

，

５４４．３０ －５６

，

３５０．８３ －２３．７９％

其中：机器设备

２３５

，

５０５．９９ １７９

，

１８４．２５ －５６

，

３２１．７４ －２３．９２％

车辆

５２１．９８ ５９４．５６ ７２．５９ １３．９１％

电子设备

８６７．１７ ７６５．４９ －１０１．６８ －１１．７３％

固定资产净额合计

２５７

，

３７９．４８ ２０３

，

３３２．７４ －５４

，

０４６．７４ －２１．００％

２

、两次评估结果收益法差异分析

原宁夏发电集团主营业务分为风电、火电、煤炭、太阳能、机械制造等五个板块，由于各业务板块发展不平衡，在营业收

入、现金流量、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各个业务板块内业务较为一致，因此在以收益法进行评估时，是按各个板块作为

一个评估单位进行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上次评估总体思路是，只考虑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性资产和当期与业

务相关的经营性负债，与各业务板块相关的有息负债由于难于准确划分，最后在计算整体评估价值时，作为减项处理。因此，

在计算风电业务板块权益账面值时，未考虑有息负债因素。

上次评估中，归属于宁夏发电集团所有的风电板块权益账面值为

３４．２１

亿元，评估值为

３６．０１

亿元，增值

１．８０

亿元，增值率

５．２５％

；本次评估中，归属于中铝宁夏能源的标的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１２．６１

亿元，较账面净值

１１．３９

亿元增值

１．２２

亿

元，增值率

１０．７２％

。两次收益法评估差异为

２３．４０

亿元，主要原因是：

（

１

）两次评估方法不同

上次评估中，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法对火电、风电、太阳能、煤炭、机械制造等板块分别进行估值，

将上述各业务板块评估值相加，扣除宁夏发电集团层面的成本费用价值，即为该公司的经营价值。公司经营价值加上宁夏发

电集团层面的非经营性资产，减去宁夏发电集团层面的负债即为该公司的权益价值。其中对于风电板块评估，通过分析风电

板块的总装机容量、平均利用小时、厂用电率、上网电价、成本费用等指标，整体预测未来期间的收入、成本及相关费用，以此

预测未来各年的利润、净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等指标，然后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模型进行折现，计算风电板块

的经营价值，加上非并表子公司价值，加上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净值，得出风电板块的企业价值，扣除付息负债、少数股东权益，

确定权益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风电板块评估值

＝

营业价值

＋

非并表子公司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

付息债务

－

少数股东权益

本次评估机构天健兴业采用的方法是，对本次被评估单位中具有独立、稳定收益的七家单位（包括贺兰山风电厂、阿左旗

分公司、太阳山风电厂、银星风电、宁电风光、神州风电等）已建成运行的风电项目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风电设备制造基地

采用成本法评估并进行加回。其中对三家分公司、三家子公司，由于这六家单位均具有独立、稳定的收益，本次评估，对这六家

被评估单位分别采用收益法进行整体评估，并根据中铝宁夏能源所拥有的权益比例，经分析后计算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权益价

值。对于风电设备制造基地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所持有的股权比例，经分析后计算中铝宁夏能源权益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标的资产评估值

＝

三家分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

三家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

中铝宁夏能源持股比例

＋

风电设备制造基

地资产评估值

对分子公司单位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估值，公式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一阶段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永续期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非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

非经营性负债评估值

＋

溢余资产评估值

－

溢余负债评估值

股权现金流量

＝

净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长短期借款增加额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

２

）两次评估范围不同

上次评估将贺兰山风电厂、阿左旗分公司、太阳山风电厂、银星风电、银仪风电、神州风电等六家已建成运行的风电厂采

用收益法进行了评估。对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宁电风光等尚未建设和在建电厂，因未来不确定因素较

多，未对其单独进行测算，板块测算中作为非并表子公司价值项目采用其成本法结果进行了加回。本次评估对贺兰山风电厂、

阿左旗分公司、太阳山风电厂、宁电风光、银星风电、神州风电等

６

家单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风电设备制造基地资产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加回。

（

３

）其他因素的影响

由于两次评估基准日不同，在相应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所处的行业环境、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差异，评估机构对委估资产

的收入构成、装机容量、非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付息债务余额等参数的选用并不相同，进而对两次收益法评估结果产生影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拟注入的标的公司均无子公司。标的资产在最近三年仅发生过一次评估事项，除此

之外未发生其他因增资、改制、股权转让需要评估的事项。两次评估成本法差异主要为不同评估基准日下被评估资产的账面

价值不同所致；两次评估收益法差异主要为评估范围、评估方法不同以及由于两次评估基准日不同，在相应评估基准日，委估

资产所处的行业环境、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差异，评估机构对委估资产的收入构成、装机容量、非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付息债务

余额等参数的选用并不相同所致。

（六）对借壳重组判断说明中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结果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预评估值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的核查

根据《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独立财务顾问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结果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预评估值进行了核查，核查如下：

１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初步审计和预评估，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铝宁夏能源

本次重组中拟注入的风电类资产总额为

４９５

，

３７７．９５

万元。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的

财务报表，

５０％

股权对应的资产总额为

２

，

５０１．２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银星能源

２０１１

年合并资产总额为

５２０

，

８１３．９６

万元。据此测算，本次重组不构成借壳重组。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出具书面文件，在银星能源提供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可

靠前提下，确认上述初步审计、预评估结果真实、准确。在本次重组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融资暨关联交易预案》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引用数据与审计初步结果和预评估值一致。

３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内容进行分析，将财务分析与上市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相结合，对重

要的财务事项进行重点核查；通过查阅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预估评估报告和相关的财务资料，重点核查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并关注评估中的特殊事项及评

估资产的产权是否明确等。经核查，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初步结果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预估评估值

是真实、准确的。

４

、本次重组初步审计和预估评估值结果与最终审计和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差异。资产评估报告需要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进行备案，若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与本次预估评估结果存在差异，评估将根据备案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初步审计结果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预评估结果真实、

准确，并采用该等数据测算借壳重组相关比例。但上述初步审计和预评估结果仍可能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存在差异。

八、预案是否已充分披露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的核查

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预案中对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作了特别提示， 并在正文中进行了详细披

露。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编制的重组预案已充分披露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

九、预案披露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核查

银星能源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起连续停牌，银星能源股票交易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收盘价为

７．０２

元，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收盘价为

６．５１

元，银星能源股票

４

月

２６

日收盘价较

３

月

２８

日收盘价上涨

７．８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深证

Ａ

股指数 （

３９９００２．ＳＺ

） 自

９９６２．１１

点下跌至

９６６４．２５

点， 累计下跌幅为

２．９９％

； 深证制造指数

（

３９９２３３．ＳＺ

）自

９９０．８３

点下跌至

９６３．１５

点，累计跌幅为

２．７９％

。银星能源股票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的累计涨幅分

别为

１０．８２％

和

１０．６２％

，均未超过

２０％

。因此，连续停牌前银星能源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前，银星能源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

十、预案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核查

银星能源董事会已依照《重组办法》、《规定》及《准则第

２６

号》的相关规定编制了重组预案。银星能源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重组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银星能源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同

时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以上承诺已经明确记载于重组预案中。

十一、本次核查结论性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银星

能源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银星能源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关规定，重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交易有利于

降低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银星能源的资产、风电装机规模，有利于增强银星能源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四节 独立财务顾问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内核程序

１

、国开证券内部审核工作规则

为保证并购重组项目质量，国开证券实行项目流程管理，在项目立项、重组实施过程、材料制作、内核等环节进行严格把

关，控制风险。同时制定规范的操作流程、尽职调查制度、工作底稿制度及档案保管制度，以科学的工作程序确保项目质量。在

内核程序方面，国开证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承担审核责任，以提高申报材料的编制质量，

确保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不存在严重误导、重大遗漏、虚假和欺诈。

２

、审核程序

二、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意见

国开证券内核小组认真审核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有关的文件后认为：

银星能源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

预案和信息披露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同意就本次重组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上报深交所审核。（此

页无正文，为《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黎维彬

内核负责人：

黎维彬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

郭 伟

项目主办人：

吴明干 张绪勇

项目协办人：

徐 炜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 月 日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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